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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“三位一体”新农合体系 

实现农业第二次飞跃 
 

习近平总书记 2005 年在浙江省提出了供销合作、信用

合作、农民专业合作“三位一体”的新型农村合作体系思想，

本课题通过“三位一体”合作机制的研究，提出基于习近平

“三位一体”思想建设新型农村合作体系的思路与路线图。

“三位一体”体系要侧重于与农民个体的直接联系。需要注

意合作社的信用风险，注意党支部、村委会以及合作社关系

的“2+1”治理模式。“三位一体”新农合体系建设要分“农

合联——合作社——农协”三步走。 

一、推进“三位一体”新农合体系的思路 

回顾建国 60 多年的历程，毛泽东、邓小平、习近平三

位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我国的农村改革发展道路进行了艰难

的探索，人民公社、土地责任制、三位一体是他们探索的里

程碑。1990 年 3 月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，我国社

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，要有两个飞跃。第一个飞跃，是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废除人民公社。第二个飞跃，是

发展适度规模和集体经济，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

要。邓小平提出的第一个飞跃已成历史，第二个飞跃蓄势待

发，怎样以适当方式强化“统”的一面？习近平总书记 2005

年在浙江省提出了供销合作、信用合作、专业合作“三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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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”的新型农合思想并进行了工作部署。 

进一步改革势在必行，出路在于把当年的“两权分离”

发展成为“三权分离”，即在保留农村“两权分离”不变的

前提下，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进行分离，实现土地承包权

的流转。农户和合作社背景的土地承包权流转，一靠股份制，

二靠合作制，但是股份制、合作制各有利弊，可行的方法是

股份合作制，而农企的土地承包权流转一般采用租赁制。课

题组对瑞安市的调查发现，农产品的产出率不仅是土地规模

的函数，而且与金融、劳动力、流通、科技等生产要素变量

有重要关联。“三位一体”合作体系的优越性与生命力正在

于对股份合作制的适应以及对股份制、合作制以及租赁制的

兼容。它沟通、协调、整合现有涉农资源，实现资本市场、

行政体系与农村合作体系的相互补充。 

“三位一体”合作体系着眼于农村整体发展，区域特征

强于行业或职业特征，它承认现有各类合作组织利益格局，

但侧重于与农民个体的直接联系。有了广大普通农民会员的

参与与授权（即使是形式上的），农协就有法理基础去整合

与控制供销社、信用社甚至农业龙头企业。在“三位一体”

农合体系构架下，不仅实行生产、金融、流通三重功能的一

体化，还实行村、乡、县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以及经济组

织、群众团体与半官方管理机构的一体化。 

“三位一体”农合体系内部实行会员分级分类制度，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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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省历经 7年多的实践表明，各级各类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户、

农业龙头企业都成为农协会员，获得资金、技术、法律方面

的支持，农村土地、劳动力的利用效率明显提高；基层供销

社全部改组整合融入农协，回归合作制和服务“三农”的本

质；信用社（信用联社、农合行或者农商银行）的社员（或

者股东）全部加入农协，与此同时，通过农协托管持股信用

社（信用联社或者农合行），形成产权关系，信用社（信用

联社或者农合行）又依托农协开展联保、担保、反担保、信

用评级等金融活动，实现信用风险控制和发展农村金融的一

举两得。 

二、推进“三位一体”新农合体系的对策 

（一）转变政府农口管理职能。 

政府涉农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非常突出，有些涉农部门

热衷于利用行政乃至立法手段扩充寻租空间和势力范围，以

往在农口管理体制改革时，往往不是把转变职能放在第一

位，而是把精简了多少人员和机构作为衡量标准，形成“精

简-膨胀-再精简-再膨胀”的怪圈。政府的农业局、科技局

等农口管理机构应逐步把政策与农业技术推广职能剥离出

来，让“三位一体”农合组织作为农民发展需求统筹和承接

政府劳务委托的统一平台，从农民内生需求出发，实施农业

政策与农技推广。政府根据政策与推广绩效给予相应的经济

报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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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力发展基层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社。 

这其实是农民合作组织内部三项功能如何拓展的问题。

“三位一体”的核心是生产合作、供销合作、信用合作。目

前，农民合作组织在推进生产合作、供销合作方面，取得了

积极成效，相对薄弱的是信用合作。为此，要积极开展资金

互助，按照“组织封闭、对象封锁、上限封顶”的原则成立

资金互助会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“允许专业合作社发展信

用合作”，这为发展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社提供了政策保障。

当然，特别需要注意两个问题，一是注意“三位一体”合作

社的信用风险；二是注意推行农村村级社区的党支部、村委

会以及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社的“2+1”治理模式。 

（三）成立农村合作组织联合会（“农合联”）。 

盲目地实施“三位一体”容易形成只注重“一体”的“超

级部门”。首先应该大量发展基层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社，然

后成立“农合联”，自下而上，形成倒逼机制，条块分割问

题就比较容易解决，“三位一体”农协的制度变迁成本就比

较低。“农合联”作为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社综合服务平台，

作为其资金互助会的管监机构。为了回避资金互助会的“道

德风险”，要求农村信用社（有的已改为农村合作银行或者

农村商业银行）为资金互助会提供资金托管业务，规定资金

互助会运行“见账不见钱”，将资金互助会的风险准备金和

富余资金规口存入农村信用社，进行分项管理。活期存款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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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约定的合规支付方式支付，定期存款由双方约定期间和利

息，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一个生产、供销和信用“三位一体”

农合构架。 

（四）完善“三位一体”农合体系。 

课题组认为大力发展基层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社是第一步，

成立农村合作组织联合会（“农合联”）是第二步。第一步“三

位一体”合作社要做多做强，但是不能够做大，因为，合作

社大了，资金互助会大了，往往偏离合作制的宗旨，走向股

份制的误区。在此做多做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“农合

联”机构和功能，让“农合联”逐步取代供销社，然后注销

供销社，成立“三位一体”农协。第三步就是以发展和完善

“三位一体”农协机构和功能为平台，推进整个“三农”管

理机构以及农村基层政府机构的系统性重组。这可以作为

“三位一体”合作体系构建的路线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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